排慎村排慎小学出租协议
甲方：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中心学校
乙方：
为盘活闲置校舍，发挥闲置资源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互利互惠，公平守信的原则，现就排慎村闲置排慎小学出租事宜协商一致，特订立本协议。
一、出租学校信息
海南省乐东县万冲镇排慎村排慎小学，小学内拥有基础设施，包括教学楼1幢(两层，8间教室)、教辅楼1幢(平房4间)、教职工宿舍1幢(平房9间)、生活设施房(平房5间)、操场1个，占地面积约8500m²(12.7亩),建筑面积约1100²米。
二、租赁期限
甲方根据乙方需要，拟定排慎小学出租期限为5年，租期从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如租赁期满后，乙方继续租用，需提前3个月与中心学校进行告知并报教育局批准，方可进行续租。
三、租赁用途：仅限办公场所使用
四、租金及支付方式
排慎小学租金标准为每年人民币(含税)      元(大写：),每年租金上浮 5 %。乙方按 年 付的方式通过银行转账至甲方指定账号，并根据乙方提供的发票信息开具发票。
五、甲方收款账户信息：
开户行：                  
账户名：                     
账 号：                    
六、其他约定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应保证租赁标的的合法性，确保乙方正常使用。
2.甲方不得干涉乙方的正常使用，但有权监督乙方是否按约定用途使用。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应按约定用途使用租赁标的，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或转租。
2.乙方应按时支付租金及其他费用(如水、电费等)。
3.乙方应合理使用租赁标的，不得损坏设施设备，如有损坏应负责修复或赔偿。
4.乙方构筑的临时设施，由乙方自行办理相关的行政许可，租期届满后由乙方与甲方协商处理。
[bookmark: _GoBack]5.乙方如需在资产范围内新建、扩建、加建任何构建物或简易建筑，应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后实施，对有关设施进行改动或扩增设备时如需办理相关手续，由乙方办理，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否则乙方应恢复原状，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6.在租赁期限内，乙方是该闲置校舍(含附属场地)的实际管理人，该房屋内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都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包括但不限于高空抛物，水电、燃气的使用不当，在屋内摔倒等给乙方造成的人身伤害，甲方都不承担任何责任。
7.乙方对自身及其被许可使用所租租赁物之人士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负有完全的责任。如因乙方及其被许可人疏忽或蓄意之行为，导致任何人士身体受到伤害或导致第三者财物受到损害，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如直接或间接引致甲方蒙受损失，则乙方必须全额赔偿甲方的损失。
8.因乙方使用不当，导致租赁标的或其附属设施出现或发生妨碍安全、损坏或故障等情形的，乙方应及时负责维修及承担相应费用，并通知甲方到场验收并记录。
七、租赁期间安全与管理保障措施
租赁期内，乙方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制定消防安全、场地管理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按规定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检工作，并依照现行法律法规对租赁场地内各类设施设备做好日常养护、检修工作；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场地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管理，督促乙方严格恪守租赁合同全部约定，严禁私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损毁场地原有基础设施等违约行为。一旦发现乙方存在违规使用或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甲方有权第一时间责令其停止违规行为并限期整改；对性质恶劣、拒不整改的，可按照合同约定单方解除租赁协议。
八、争议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协议变更与解除
本协议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严格遵守。若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或解除本协议的，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十、违约责任
(一)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并支付违约金。
(二)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因维权产生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鉴定费、评估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等。
十一、附则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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